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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中共炎陵县委党校整体支出绩效
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盖章）：








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强化绩效意识和支出责任，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炎陵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县本级财政资金及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炎财发〔2024〕52号）要求，中共炎陵县委党校认真开展财政资金及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现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1、 基本情况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中共炎陵县委党校（炎陵县行政学校）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市委、县委相关部署要求，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1.主要职责
（1）培训全县党政领导干部、公务员、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年轻干部、理论宣传骨干、高层次人才、基层干部、党员；
（2）负责全县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统一战线其他方面代表人士培训，开展对外交流培训；
（3）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理论宣传，开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
（4）承办县委和县政府以及相关部门举办的专题研讨班；
（5）开展同国（境）内外有关机构和组织的合作与交流；
（6）参与县委、县政府关于县委党校工作政策以及干部培训计划的制定工作；
（7）承担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2.编制情况
本单位现有内设处室部门4个，分别是办公室、教务室、科研室、后勤室。2023年11月29日，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审议了县委党校及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调整事项。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撤销炎陵县炎帝文化研究中心，核销一名副科级职数，将炎陵县炎帝文化研究中心承担的“炎帝文化研究、开发利用工作，炎帝文化研究资料的收集、归档整理、宣传推介”等工作职能及1名事业编制划转至炎帝陵管理局；将炎陵县炎帝文化研究中心承担的“炎帝文化教学普及”等职能划转至炎陵县委党校，并划转3名事业编制（其中2人连人带编划转，另一名按干部管理权限提交县委常委会研究）至党校。上述涉炎陵县炎帝文化研究中心机构编制有关事项，根据审批权限按程序报市委编办批复后实施。
3.人员情况
[bookmark: _GoBack]按照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调整意见，划转后中共炎陵县委党校共有全额拨款事业编制16名，明确县委党校党政管理人员编制（参公管理）7名，全额拨款事业编制9名。县编办已于2023年12月14日印发了《关于调整中共炎陵县委党校（炎陵县行政学校）人员编制的通知》（炎编办〔2023〕45号）文件，下一步县委党校将根据文件精神，按程序抓好有关工作落实。
截至2023年12月，中共炎陵县委党校核定编制16人，实有人数11人（其中：行政编制5人，事业编制5人，事业工勤1人），上年末实有人数10人，2023年6月份新录用公务员1人，年内调动1人，退休1人，2023年末实有人数为11人。
（二）部门（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
中共炎陵县委党校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均围绕党校部门职能职责，始终坚持党校姓“党”的原则，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办学指导思想，不断深化改革，全面加强党校建设，完成干部教育培训任务。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3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2613994.67元，其中：人员经费1449688.92元，占基本支出的55.45%,公用经费1164305.75元，占基本支出的44.55%，主要是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3年度“干训费”项目支出预算安排250000元，实际支出250000元，完成预算安排的100%。主要用于干部教育培训方面，为党校教育培训活动的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3年度本单位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460937.54元，全部用于中共炎陵县委党校学员宿舍楼项目工程的尾款支付。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3年，县委党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重要论述和在中央党校成立90周年纪念大会的重要讲话等系列批示指示精神，落实《条例》《规划》等文件精神，坚持“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全面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
从运行成本、管理效率、履职效能、社会效应、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方面看，本单位在2023年取得了以下成效：1.成立学术委员会，强化科研兴校理念，激发教研人员科研积极性；2.获全市2023年教学先进单位，党校办学质量评估获评市“优秀”；3.理论文章在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理论研讨会论文中分获全市一、二等奖，省二、三等奖；4.2023年向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理论研讨会报送论文三篇，指导学员撰写调研报告117篇，并装订成册；5.在市、县媒体报道党校工作30余篇。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经单位自查自评，在绩效管理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本单位部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不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意识有待提高。主要原因为：1.绩效目标指标值表述比较笼统，没有将绩效目标分类化；2.部分绩效指标量化程度不高，缺乏具体可量化数值；3.绩效内容精细化不够深，不便于年底实质评估。
（二）本单位绩效自评工作开展不到位。主要原因为：1.部门绩效管理理念还未深入，部门未将预算绩效管理作为加强预算管理，提升资金使用绩效的有效管理模式，绩效管理工作大都存在被财政推着走的情况；2.部门内部协调机制不完善，绩效自评工作各相关业务处室配合有待加强；3.对政策解读把握不到位，绩效评价业务与财务融合度不够高。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针对上述绩效管理当中存在的问题，下一步改进措施如下：
一是加强财务核算工作。提高财务的精细化管理，确保财务核算的真实、及时、准确、完整；
二是科学设置预算绩效目标。将绩效目标设置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加强对绩效目标设置的审核，合理细化、量化预算绩效指标；
三是加强项目开展进度的跟踪，及时开展项目绩效评价，确保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
九、绩效自评结果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本单位绩效自评结果为优。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